高阳县审计局政务公开清单管理制度
第一条  为深入推进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，强化行政权力运行公开透明，提高政务公开工作精准度，切实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1号）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  本制度适用于县审计局。
第三条  政务公开事项清单的建立、管理、调整和发布，应坚持下列原则：
（一）依法建立原则；
（二）主动公开原则；
（三）注重实效原则；
（四）实时调整原则。
第四条  主动梳理公开事项，确保公开事项分类科学、名称规范、指向明确。逐项细化公开事项的名称、内容、依据、时限、主体、方式、渠道、咨询和载体、公开对象、公开方式等要素，并向社会公开发布。
第五条  政务公开事项清单应依法依规进行动态管理、实时调整更新。
第六条  政务公开事项清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及时调整更新：
（一）法律法规新立、修订或废止，公开事项清单需新增、变更或删除的；
（二）公开事项的名称、内容、依据、时限、主体、方式、渠道、咨询和公开对象等要素发生变化的；
（三）单位职能调整、职权发生变化的；
（四）其他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形。
第八条  本制度由县审计局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第九条  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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